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重修成绩登记表
20   — 20   学年    第  学期

课程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：

任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学    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    分：

	学号
	姓名
	学院
	专业
	考试/考查成绩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成绩统计
	人数
	主讲教师签字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主讲教师所在单位盖章

	90—100
	优
	
	
	

	80—89
	良
	
	
	

	70—79
	中
	
	
	

	60—69
	及格
	
	
	

	低于60
	不及格
	
	
	


备注： 1. 重修学期、课程编号、课程名称等相关信息应填写正确、完整；
2. 考试/考查成绩均采用百分制；
3. 学生在课程结束后两周内打印本表一式两份，填写基本信息后交主讲教师出具重修成绩、签字、主讲教师所在单位盖章，然后提交到所在学院研究生秘书处，学院留存一份，另一份由学院提交到主楼214进行成绩的系统录入；
4. 成绩一旦给定，不得更改，请主讲教师出具成绩时务必慎重。

